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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改增”政策与产业链重整
——基于山东德正达物流案例的分析
Realistic Examination of the Effect of “Replacement of the Business Tax with the Value-added Tax” Policy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Shandong Dezhengda Logisitcs C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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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营改增”作为我国十二五期间结构性减税的重大政策，正给企业发展带来实质性影响。本文通过对比山东德正达物流公司实施“营改增”政策前后的经营情况后发现：从短期看，“营改增”政策对物流企业税收不减反增；从长远看，“营改增”政策有助于推动企业进一步分工细化、转型升级，扩充企业生存发展空间；企业适应政策变化的能力和实际收益正相关。本文据此对未来金融业的“营改增”改革进行了前瞻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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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s the important policy of structural tax rebate during the twelfth five-year period in China，the “replacement of the business tax with the value-added tax”brings substantial influence to the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Through comparing the business operation of Shandong Dezhengda Logistics Company before and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replacement of the business tax with the value-added tax”policy，it is found that，in the short term，the policy has increased rather than reduced the tax of logisitics enterprises; in the long run， the policy has helped promote the further division of labor，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enterprises，and expanded the room for enterprises’existence and development. The enterprises’coping stance should b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ir capacity of adapting to policy changes and actual profits. This paper conducts an analysis on the prospective“replacement of the business tax with the value-added tax”of the financial s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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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以来，营业税和增值税一直是我国调节商品和劳务流通的两个最为重要税种。增值税主要调节工业 （第二产业），营业税主要调节服务业（第三产业）。所谓“营改增”，是把产品和服务一并纳入增值税的征收范围，不再对服务征收营业税。随着2012年7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在北京等8省市开展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营改增”随即加速扩围。2013年8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改增”试点。“营改增”并非是简单修正型变化，而是从营业税体系到增值税体系的改革，其实施对企业发展带来实质性影响。
山东德正达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德正达物流”）注册资金1.1亿元，下设物流基地、运输公司，是集物流运输、仓储分拨、物流配送、物流信息咨询等多种服务为一体的大型综合性物流服务基地。本文以该公司为切入点，针对“营改增”对企业的影响进行深入分析，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研究企业税负增加的原因及企业应对能力的调整，以期对即将推进“营改增”税制改革的金融业以有益借鉴。
一、“营改增”对德正达物流公司的影响
（一）短期内企业税负“不减反增”
表1：德正达物流2012年“营改增”政策实施前后经营情况对比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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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1测算结果可以看出，“营改增”后该企业的增值税税额为248.79万元，而之前的营业税税额为149.61万元，增值税税额明显高于营业税税额。“营改增”后，测算出的税负率为2.6%，高于之前的1.41%。同时，企业所得税也有较大变化，“营改增”后企业转为亏损，应纳所得税额为0，而“营改增”之前的企业所得税额为53.1万元，企业所得税额明显下降。企业的利润水平也发生了较大变化，由之前的盈利24.67万元，变为改后的亏损219.77万元。
（二）企业实际税负增加
德正达物流2012年全年营业额10640万元，其中，1—8月份营业额5639.74万元，交纳营业税53.27万元，税负0.9%；9—12月份营业额5000.26万元，交纳营业税54.422万元，税负1%。2013年全年营业额9921.6万元，其中，1—8月份营业额7806.76万元，交纳营业税74.53万元，税负0.9%；9—12月营业额2114.84万元，交纳增值税53.48万元，税负2.5%，较2012年同期税负增加1.5%。与前面“营改增”前后税负变化测算数据相差不大，进一步印证了测算结果。
二、“营改增”对企业负面影响原因解析
（一）企业税负增加理论分析
当税率变动后的税金增加效应超过了以进项抵扣方式带来的税金减少的效应时，服务业行业税负“不减反增”的现象随即出现。通过构建数理模型的方式，对税率变动后的增税效应、进项抵扣的减税效应两个项目进行因素分解，就可以分析出企业“营改增”政策实施后，企业税负变动的真正影响因素。
假定a为参加“营改增”政策实施试点企业，营业收入为Ra ，t'a 为“营改增”政策实施之前该企业的营业税税率，那么在税改前，t'aRa即为该企业缴纳的营业税额。税改后，设定ta为该企业适用的增值税税率，taRa即为企业的增值税销项税。假设Gia，为a企业可实现进项税抵扣的第i 种外购商品（ 包括劳务和货物） 的价值，第i 种外购商品所对应的增值税税率用ti表示，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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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为 a行业的增值税进项税。由此可以推出“营改增”政策实施后企业a 的税负率变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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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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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税率变动增减少效应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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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进项的平均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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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进项抵扣的减税效应。
对这一公式进行分析，“营改增”政策实施后服务行业企业税负增加的关键因素为以下三项： 一是ta，该税率越高，企业税负就增加越多；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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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进项税抵扣的比率，该比率值越低，企业税负越重；三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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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企业的中间投入比率，该比率值越低，企业税负越重。
（二） 企业税负增加具体影响因素分析
1. 税率变动。企业适用的增值税税率高于原先的营业税税率，是企业税负增加的一个必要条件。案例企业“营改增”后11%的增值税税率，较3%的营业税税率提升幅度大，造成销项税额较大。这要求企业必须取得足够可以抵扣的进项税额，才能较好地维持原有税负水平。
2. 进项税抵扣比例。“营改增”后，企业的进项税额可以抵扣，只要可以抵扣的进项税额达到一定比例，企业税负就不会增加。但现实中，必须是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进项税额才可以抵扣。如上述案例中，德正达物流两大最主要支出无法抵扣：一是路桥费无法抵扣。路桥费占自营成本的35%以上，以目前政策规定，路桥费票据还无法作为抵扣进项的凭证。二是购买的成品油不能全部获得增值税专用发票。只有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油耗支出才能作为进项抵扣，但是部分高速路段的加油站不能即时取得增值税发票。企业路桥费、部分燃油费等购进支出不能获得增值税专用发票，造成抵扣链条的断裂，企业税负增加。
3. 中间投入比率。内部人力成本无法获得抵扣，能够作为增值税进项抵扣的仅仅是外购产品与服务成本。那些以人力投入为主，外购产品较少的企业，其进项税额相对于销项税额的规模就较小，也导致税负的增加。如德正达物流公司的劳务成本占自营成本的25%—30%，但这部分成本不能抵扣。
4. 固定资产更新率。企业如果当期有固定资产购进，就可以抵扣进项税。物流企业固定资产汽车、飞机、轮船等使用时间相对较长，日常成本主要以燃料费和维修费为主，企业缺少大额的进项抵扣，从而使企业税负有所增加。
（三）企业利润变动原因分析
“营改增”政策出台前后企业利润出现如此大的差异，其主要原因是所得税层面用于税前扣除的项目减少。一是可扣除的流转税项目减少。“营改增”政策实施之前，企业上缴的营业税部分可以在企业所得税缴纳前全额扣除。“营改增”政策实施之后，企业缴纳的增值税不能够在税前进行扣除。二是可扣除的成本费用项目减少。“营改增”政策实施之前，企业对外支付的运输费用或其他相关的劳务费用，是可以被作为企业的成本费用在税前扣除的。“营改增”政策实施之后，企业支付的运输费或其他的劳务费用，不能够再作为成本费用在企业所得税缴纳前扣除。三是购进的固定资产计税基础发生变化。“营改增”政策实施后，交通运输业缴纳营业税的税率由原来的3%上调到11%，购进的运输汽车可以抵扣进项。同时，购进的运输车辆应该按扣除进项税额后的金额为计税基础计算折旧，折旧额变小。另外，“营改增”之前，在计算所得税时，以取得的全部经营收入计入收入总额。“营改增”之后，企业的营业额按扣除增值税额后的数额确认收入，导致收入额减少。
三、消除“营改增”政策负面影响路径分析
（一）德正达物流具体应对措施
企业财务人员经过仔细比较发现，营业税与增值税的不同，除了在于“抵扣”上，还在于一个是价内税，一个是价外税。“营改增”政策实施后，交通运输业的增值税税率调整为11%，企业持有的交通运输业增值税专用发票，可以按照11%税率的标准用以抵扣增值税，比原先的7%有了大幅提高。同时增值税计算要用营业额除以1.11换算为不含税价的数额，基数也较营业税下降。基于此，德政达物流负责人多次召集相关人员讨论后认为：针对“营改增”之后税率的提高，必须调整原有的定价体系，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税负转嫁，增加盈利。为更有效应对“营改增”带来的负面效应，企业提出如下三种应对策略。
策略一：没有外包
1. 不提价情况。营业税税负=（缴纳营业税÷营业收入）×100%；增值税税负=（缴纳增值税÷营业收入÷1.11）×100%。
2. 提价3.5%情况。营业税税负=（缴纳营业税÷营业收入）×100%；增值税税负=（缴纳增值税÷营业收入÷1.11）×100%；转嫁后增值税税负=（缴纳增值税－提价后获取的收益）÷营业收入÷1.11）×100%。
策略二：有外包。
1. 不提价情况。营业税税负=（扣除外包费用后的收入所缴纳的营业税÷营业收入）×100%；增值税税负=（缴纳增值税÷营业收入÷1.11）×100%。
2. 提价3.5%情况。营业税税负=（扣除外包费用后的收入所缴纳的营业税÷营业收入）×100%；增值税税负=（缴纳增值税÷营业收入÷1.11）×100%；转嫁后增值税税负=（缴纳增值税－提价后获取的收益）÷营业收入÷1.11）×100%。
经企业相关人员多次论证发现：在有外包并且提高价格的情况下，增值税税负率下降了，并且企业可支配资金也增加了，“营改增”后企业的价格涨幅只要在几个百分点内，就能超过以往的盈利水平（见表2）。德政达物流最后决定以“营改增”的相关政策为依据进行应对，适当改变自己的定价机制，针对年初签订的部分合同，通过协商续签了价格提高3%—4%的补充协议。同时，将公司53%的业务实行外包，也相应提高了3%—4%的外包价格。
表2：德正达物流“营改增”前后相关税负对比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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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企业层面消除政策负面影响渠道分析
综上所述，“营改增”的政策效应主要表现为以下三方面：第一，税率变化带来的增（减）税效应，税率提高则带来增税效应，税率降低则带来减税效应；第二，进项税额抵扣带来的减税效应，进项税抵扣比例越高，带来的减税效应就越大；第三是中间投入比，中间投入比越高，带来的减税效应就越多。调整和降低税率、取得增值税发票数量都属于企业不可控的刚性变量，都需要相关部门进行进一步的制度设计，规范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开具，合理细分行业及税率，才可以解决问题。只有中间投入比是企业可完全自控的弹性变量，德正达物流等物流企业存在的因现实无票抵扣以及抵扣链条的断裂，进而导致税负增加的问题，可通过外包等手段增加中间投入比来解决。
进项税抵扣比例虽然也属于企业不可控的刚性变量，但企业可以从以下方面努力扩大该比例：一是加快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营改增”政策实施后，外购固定资产的当年，取得的增值税进项税额，可以一次性全额抵扣， 这样不但可以减少物流行业企业的增值税应纳税额，同时也可减少教育费附加及城市维护建设税等附加税费的应纳税额。二是通过正规加油站加油，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外购的成品油可凭增值税专用发票进行进项抵扣。三是进行外包时，要注重选择能提供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大型物流企业，以获得增值税专用发票进行进项抵扣。
（三）政策层面可调控解决渠道分析
增值税税率水平、“营改增”试点范围及增值税抵扣发票的获取能够通过政策调控而改变，属于政府政策可调控解决渠道。
一是尽快扩大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范围。“营改增”改革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增值税在全国范围内对各行业的广泛覆盖。因此，随着试点范围的不断扩大，进项抵扣范围较窄的问题将逐步得到解决。尽快将金融保险、过路过桥费、提供检测等其他服务业进行“营改增”，完善增值税链条的抵扣。
二是探索能解决企业取得增值税发票困难的可行措施。在防范企业不按规定开具发票的情况下，保证交通运输企业能及时取得合法抵扣凭证，以照顾物流企业跨省加油和修理不易取得增值税发票的实际情况。
三是对存量资产（非不动产）采取过渡性的抵扣政策。如对近五年内购置的存量运输设备工具，允许将每年计提的折旧额中包含的进项税额核定为可用于抵扣的进项税额；对于其他存量应抵扣物质，参照1994年增值税改革时对已有存货的进项税额抵扣的方法处理。
四是加快建立与完善财政补偿机制，对因税改原因而造成税负增加的企业予以补贴。对重点物流企业，因“营改增”导致税收增加的部分，采取财政过渡性补贴，给予鼓励扶持，可一定程度消除政策负面影响。
五是优化增值税税率水平与结构。应根据不同行业在中间投入比率方面的差异，实现“营改增”后各行业间税负的相对公平。如交通运输业11%的试点税率明显偏高，可下调至6%。
四、政策“短痛”带来长远“红利”
（一）企业消除政策负面效应的措施可为其带来长远政策 “红利”
一是通过外包增加中间投入比，有效促进服务业的专业化细分和外包的发展。如德正达物流可转型成为总代型的综合物流供应商，直接与生产商对接，提供门到门服务，把每一个物流环节外包给专业化的二级物流商。
二是通过外购商品及加快设备更新提高进项税抵扣比例，扩充企业生存发展空间。营改增后，企业购买技术、软件、广告服务、咨询服务等可以直接作为进项税抵扣；尤其是大型设备、无形资产等纳入进项税的抵扣范围，将有助于企业的产业升级和更新换代，扩充企业的生存发展空间和降低税负成本。
三是促进企业跨境服务发展。服务业实行营业税，在出口环节上无法按照增值税实现退税，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国内服务产业向国外市场发展。“营改增”后在出口环节上，增值税可退税，促进企业抓住有利时机积极参与国际竞争。
四是有利于企业整合行业资源。“营改增”政策实施后，相关行业一定会迎来一轮新的整合高峰，其中的优质企业可以借势而起兼并淘汰落后企业，进而提升整个行业的水平。
（二）“营改增”政策正面效应正逐步显现
就税制而言，增值税代表了先进生产力的要求，税制设计更加科学，明显优于营业税。根据主流观点，“营改增”政策可以带动GDP约 0.5%的增长，带动出口增长 0.7%，可创造约 70 万个就业岗位。“营改增”政策带来的总体减税效果也是毋庸置疑的。从实际实施效果看，截至 2014 年3月，山东省（不含青岛市）“营改增”政策实施8个月，就为占全部试点纳税人 97%以上的10.8万户纳税人减税63.9亿元。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营改增”政策实施后，部分纳税人因税负增加，利润下降导致短期内不适应新税制，出现“短痛”，但是从长远来看，会获得巨大潜在的“红利”。从现实看，“营改增”政策实施以来，全国物流业增加值及增长结构均发生明显变化。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的数据显示，2013 年全国物流业增加值为3.8万亿元，同比增长7.1%。在市场竞争理念方面，企业正由过去的低端价格竞争向提升整体服务水平和能力的网络化竞争转变。
五、对银行业“营改增”的现实启示
（一）银行业“营改增”的迫切性与难点
《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方案》中明确规定，将金融服务业纳入增值税的扩围改革范围之内，但金融业“营改增”还尚未试点。目前，我国对银行业征收的主要税种是营业税和所得税，占银行业纳税额的90%左右。银行对外发生的每一次交易都需要征收营业税，分工越细，所缴纳的营业税就可能越多。与物流业等已开始试点的服务业一样，对银行业“营改增”可进行税负转嫁和消除重复征税，减轻金融业税收负担，具有一定的迫切性。但银行业的特殊性在于，一项交易活动往往会涉及多个交易方，进项税额抵扣很难确认和操作，银行业与物流业等实体企业不同，其进项税额不能明确地计算出来进行抵扣。
（二）银行业“营改增”也可能带来负面效应
一是银行业税负可能增加。根据“营改增”方案，金融业与生活服务业将采取简易征收方法，我国目前对银行业征收营业税税率为 5%，农村信用社和农村商业银行为 3%。“营改增”中银行业作为现代服务业极有可能适用 6%的税率，比现行营业税率 提高1个百分点，实际税负可能会有所增加。二是与物流业类似，银行业可抵扣项目所占比重较低，实际可抵扣税额远远少于将缴纳的销项税额，可能导致银行部分业务税负增加。
（三）银行与政府共同努力消除改革负面效应，也会带来长远“红利”
针对“营改增”后税负可能增加的情况，银行业同上述物流业一样，可通过增加外包与外购解决。如目前部分银行业也正在由“全能银行”向“专业银行”转变，若其内部的资产管理部门、信用卡部门、信用评估部门、网络银行部门等业务独立或将其“外包”出去，那么银行与这些公司之间的业务往来就可以进行进项税抵扣。银行也可增加购买技术、软件、广告服务、咨询服务等直接进项税抵扣项目，也可加快设备更新提高进项税抵扣比例。以上措施，可促进银行业“专业化”经营，强化社会分工和协作；也能够促进银行业进行产品创新、管理提升和业务拓展。促进银行业实行多元化战略，整合金融资源，以应对 “利率市场化”、“网络金融”等挑战。同时，针对“营改增”初期银行业税负可能增加的情况，政府部门应预先筹划“营改增”各项应对措施，统筹安排好足量资金予以补贴，配合银行业整体顺利推进“营改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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